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1號

原      告  群展精密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仁英  

訴訟代理人  洪明立律師

被      告  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姜義勇  

追加被告    姜采妮  

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珉瑄律師

            陳郁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一、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

原告具狀追加Ａ０６為被告，並變更訴之聲明為：「一、被

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整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吉

好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756,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

行。」(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係本

於同一買賣契約之基礎事實所為追加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公司因公司原址已不敷營業使用而有擴廠之需，遂開

始找尋適合之土地及建物以作為新廠址設立之用，約於民國

113年5月底、6月初時，原告於不動產網站上搜尋符合原告

遷設新廠所需之廠房，適有訴外人陳能發所有坐落新竹縣○

○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暨其上1303建

號建物(門牌號碼：新竹縣○○鄉○○000○0號，下稱系爭

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位置及面積均符合原告遷廠

所需，而系爭不動產係委由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全國

不動產楊梅站前加盟店，下稱被告吉好公司)出售，且因系

爭不動產物件廣告文宣介紹中於特色說明有「稀有甲建梯高

廠房、可廠登」等文字，原告公司遂由會計Ａ０１與被告吉

好公司經理即被告Ａ０６取得聯繫。因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

是作為遷廠之用，故Ａ０１一開始洽詢系爭不動產現況時，

對於被告Ａ０６所詢問：「這間廠房目前是當倉儲用，您需

要廠登嗎？」Ａ０１明確告知：「是喔」，被告Ａ０６遂表

示：「…因為這間目前是一般家用電，如果工業電需要自己

去申請。」更稱：「老闆娘您有要下斡嗎？新豐廠房跟你們

有地緣關係，員工去公司都很近，坪數也大，竹北客人都特

地跑下來看了，代表這間廠房真的很便宜！如果被其他人買

走，你們要去搬去其他地方，員工又是一大問題，希望能幫

你們買到合適的廠，我是想先幫你談。」並向Ａ０１表示系

爭不動產可以申請廠登，並告知申請甲建地轉型廠登三照過

程應注意要點，足認被告Ａ０６明確知悉原告購買系爭不動

產之目的是作為工廠合法遷址所需，亦保證系爭不動產可以

合法申請廠登。嗣原告確定出價購得系爭不動產後，被告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０６也介紹建築師給原告以進行後續變更廠登之申請，經原

告聯繫該建築師後，該建築師以沒有處理過新竹案件為由拒

絕原告。因原告遷廠時間緊迫且被告Ａ０６又一再向原告保

證系爭不動產可以合法申請廠登，原告遂於113年7月31日與

陳能發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告以

4,080萬元之價金購買系爭不動產，原告已全數給付買賣價

金並辦妥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原告嗣委請建築師

檢附相關變更資料，向主管機關新竹縣政府工務處使用管理

科函詢原告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由住宅變更為工廠乙事，

經新竹縣政府函復略以「工廠建築物應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

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

合規定，依來函所述二方案均不符上開規定…。」顯然系爭

不動產之現狀依法規無法申請變更為工廠登記。

(二)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經紀業與委託人簽

訂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前項廣告及銷售內

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廣告及銷售內容與

事實不符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立法意旨係為確保經

紀業廣告內容之真實性，以提供消費者正確之消費資訊，避

免經紀業以不實或不充分之交易資訊誤導消費者，致使其做

成錯誤之交易決定。次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

項、第2項復規定：「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

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

「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

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

任。」再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

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

之人，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

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56

7條定有明文。

(三)承前，原告依前開廣告內容，相信所欲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可

辦理工廠登記，且於交易過程中，原告復明確告知被告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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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屬人員，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要辦理遷廠，要可

廠登，此為被告吉好公司所明知。然實際上系爭不動產因工

廠建築物不符合「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

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之要件，而

不得辦理工廠登記。原告因原承租之廠房已屆期又無法將廠

房順利遷至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只能另行承租他處。因此

原告需額外支出租金750,000元及裝潢、冷氣、配電等工程

費用3,694,625元，共計新台幣4,444,625元整，上開金額之

額外支出均為被告吉好公司所屬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

務之故意或過失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被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四)被告吉好公司明知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係為遷廠，不

僅於所刊登之廣告內容載明為「可廠登」，且於嗣後接洽過

程中，對於原告明確告以前項需求，被告對於系爭不動產無

法辦理廠登乙事，復隱匿未告知，被告吉好公司顯未履行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所規範之相關應盡義務，亦違反民法居

間人之據實報告義務，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原告請

求居間報酬。謹按居間人既受委託人之委託，即有忠於所事

之義務，居間人如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

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由相對人收

受利益者，自屬違背忠實義務。該條文明定不許居間人向委

託人請求報酬，暨請求償還其支出之費用，蓋一方保護委託

人之利益，一方示予居間人之制裁也。原告已給付756,000

元整之居間報酬予被告吉好公司，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

得利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五)被告Ａ０６為專業之仲介從業人員，據民法第567條規定有

調查義務，關於訂約事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善

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復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

-2條第3、4、5款規定，被告Ａ０６亦應對系爭房地產之買

賣契約相關事項、必要資訊、瑕疵狀況有調查義務，並應協

助原告對系爭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依被告吉好公司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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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之廣告內容所載，載明為「可廠登」，致原告相信所欲購

買之系爭不動產可辦理工廠登記，原告遂依廣告上所附之聯

絡資訊與被告Ａ０６聯繫，且於交易過程中，原告復明確告

知被告Ａ０６，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要辦理遷廠，要可

廠登，此為被告Ａ０６所明知，然嗣後接洽過程中，對於原

告明確告以前項需求，被告Ａ０６對於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

廠登乙事，復隱匿未告知，顯未履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及民法第567條規定所規範之相關應盡義務。而實際上系爭

不動產因工廠建築物不符合「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

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

之要件，而無法辦理工廠登記。

(六)為此，爰依民法第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再

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

項、第26條第1、2項、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　

 1、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整及自本書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756,000元整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4、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吉好公司前受原告之委託，向陳能發斡旋承買系爭不動

產，依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特

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Ａ

０１(亦為原告公司負責人之配偶)於113年6月6日與被告吉

好公司仲介人員即被告Ａ０６聯繫，被告Ａ０６於電話中向

Ａ０１介紹系爭不動產時，即告知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註記

為住宅，現況作為倉庫使用，若有申請工廠登記之需求，須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始能申請工廠登記，然系爭不動產聯外

道路寬度不大，並提供道路照片予Ａ０１，告知確認Ａ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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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仍有意願至現場看屋。113年6月12日，原告公司法定代

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時，被告吉

好公司之仲介人員再次重申，系爭土地雖為甲種建築用地，

得作為無公害小型加工設施使用，惟系爭建物之使用類別登

記為住宅，若要申請工廠登記，須先辦理變更系爭建物之使

用執照，原告公司人員隨即致電與其會計師詢問仲介人員所

述內容是否為真，確認使用類別為住宅之建物不得申請工廠

登記。被告吉好公司並於同日將系爭不動產之建物測量成果

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建物使用執照提供予原

告參考。113年6月19日，Ａ０１主動聯繫被告Ａ０６，表示

有意願下斡旋、議價，經仲介人員居間、磋商，買、賣方於

113年6月2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原告以4,080萬

元購買系爭不動產。

(二)惟原告為私法人，系爭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須經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且依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

第4條第3項之規定，買賣金額受有限制，不得超過4000萬

元。原告於113年7月5日提出申請書，但因受有上開限制，

經內政部否准。原告為了儘早完成本件買賣，一方面提議由

賣方陳能發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將系爭建物使用類別變更為

工廠後，即得免除上開限制，除買賣契約無須經內政部許

可，亦不受買賣價金總額之限制；另一方面向被告吉好公司

索取建物竣工圖-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以利其向建築

師詢問變更使用執照事宜、時程。惟陳能發強調僅願以系爭

房屋之現況出售，不同意原告之要求辦理使用執照之變更，

本預計依113年6月25日之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之約定解除

買賣契約，但經代書居中協調後，買賣雙方於113年7月31日

重新簽立買賣契約，原告同意以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之

現況購買系爭不動產，價金為3,980萬元，餘100萬元另以現

金支付，分別於113年9月16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13

年9月20日交屋，完成本件買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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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工廠登記涉及之行政法規甚多，須經繁複之申請流程，

始能完成工廠登記，就不同產業類別、規模、用水量、用電

量須各別符合不同規範，本應由買方根據其需求自行辦理，

得否申請工廠登記視個案而定，非不動產仲介業者能預知。

被告吉好公司於系爭不動產物件廣告文宣介紹中，房屋特色

欄位記載：「5.特色：①稀有甲建梯高廠房、可廠登」，係

指可依規定申請工廠登記，然實際能否申請工廠登記，受限

於相關法規及工廠實際使用需求，上開廣告內容並無保證之

意。且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得供作為無公

害小型工業設施使用，又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符合工廠管理

輔導法第9條之規定，得申請工廠登記。廣告內容係說明系

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作為無公害性小型工業

設施，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關於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但被

告吉好公司絕無保證系爭不動產符合申請工廠登記之一切規

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2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居間人關於訂約

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

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民法

第567條第1項亦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居間人雖負有據實報

告義務，但範圍並非漫無限制，若非關於訂約事項且為居間

人所無法知悉，即非據實報告義務之範圍。原告並未就被告

明吉好公司知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工廠登記，卻刻意隱瞞一

事，舉證以實其說。如前所述，系爭不動產得否辦理工廠登

記，所涉法律規定繁瑣、細碎，被告吉好公司於締約過程中

亦不斷提醒、告知原告，系爭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須變更

使用執照後方能申請工廠登記，原告亦曾向會計師確認上

情，而系爭建物能否變更使用執照應委由專業建築師辦理評

估，被告吉好公司於買賣契約成立前已交付土地登記謄本、

建物登記謄本、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使用執照、建築平面

圖等文件，經原告與建築師評估後始決定購買，足證被告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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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司已盡據實報告義務。

(五)原告與賣方於113年7月3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現場人員有

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被告Ａ０６、被告吉

好公司店長Ａ０２、賣方陳能發配偶、女兒、兒子、仲介王

信荃、代書。依當日錄影及譯文，Ａ０２：「你上次要那個

整份的圖面，我們王先生有去弄，你有拿去給建築師

嗎？」、Ａ０１：「有，就是因為他看了有在講，它其實不

能做到100平方公尺。」、Ａ０４：「它的廠登沒辦法到30

坪，因為你們的路太小。」、Ａ０２︰「他現在可以做到幾

坪？」、Ａ０４：「24」、Ａ０１：「一定要做24以內，因

為他路不到8米，所以我說這一直在變」、Ａ０４：「不

是，是因為路寬」、Ａ０１：「路寬不到八米也不能

做。」、Ａ０４：「八米以下只有24坪」可知Ａ０２向Ａ０

４、Ａ０１二人詢問是否有將建築平面圖提供給建築師，二

人不僅表示已經將建築平面圖提供給建築師，更明確表示因

道路寬度太小、寬度不足八米，建築師評估使用執照只能變

更24坪，足證原告係向專業建築師尋求協助，評估變更使用

執照之可行性後，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交談之間，Ａ０

４、Ａ０１二人一再強調系爭不動產因道路寬度不足八米，

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僅有24坪，法規又一再變動，當Ａ０２分

享其他建物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僅有17坪時，Ａ０１反問是否

係因道路寬度的緣故，亦足證二人經過與建築師諮詢後，二

人明知道路寬度為變更使用執照之變數之一，且系爭不動產

道路寬度不足八米，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受有限制。再者，Ａ

０４表示：「現在還有個問題點…我們還在擔心的點是『我

們現在使照要變，還有多少變數？』」，原告買受系爭不動

產前，已知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仍有變數存在，無人向其保

證可以核准，但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願意承擔使用執照無

法變更之風險。且變更使用執照涉及主要構造、防火區劃、

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等建築法規，顯非仲介

專業能力範圍，故原告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前，曾向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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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審酌使用執照變更之可行性。是以，原告自始明知系

爭建物申請工廠登記前，須變更使用執照，亦曾諮詢建築

師，知道法規一再變動，願意承擔使用執照無法變更之風

險，同意以「系爭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之現況簽訂系爭買

賣契約，被告吉好公司已就其所知，據實告知上開資訊，被

告吉好公司與被告Ａ０６執行仲介業務並無故意或過失，亦

無違反民法第567條之據實報告義務。

(六)依建築法第73條第4項規定所頒訂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

使用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

用項目規定外，並應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附表三辦

理」。而附表三亦顯示，住宅類(H類)之建物可變更為工

業、倉儲類(C類)，且實務上確有將住宅類(H2)變更為小型

加工廠之情況(C2)。原告稱系爭建物無法辦理廠更原因是因

住宅無法變更為工廠，並非事實，亦與法規不符等語。答辯

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委由被告吉好公司居間，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

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並已支付買賣價金，系爭不動產亦已移

轉登記過戶完成等情，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

登記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44頁)，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

時亦未予以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侵權行為之成

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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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

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

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

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

約；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

人；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有調查之義務；居間

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

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

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65條、第567條及第57

1條分別亦有明定。再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

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

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

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因

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

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

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

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

之2、第26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不動產經紀業者及

經紀人員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其有可歸責之

事由，及交易當事人受有損害、其間有因果關係為要件。原

告主張被告吉好公司、Ａ０６未盡善理管理人之義務，應返

還前所受取之服務報酬，並就其所生損害連帶賠償等情，既

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當先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

 1、原告公司員工杜芸珊聯絡被告吉好公司及被告Ａ０６時，被

告Ａ０６即在LINE對話中表示：「你需要廠登嗎？」、「另

外因為這間目前是一般的家用電，如果要工業電需要自己去

申請呦！」、「老闆娘~這是甲建廠房申請廠登的資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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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參考，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於113年6月12日，原

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

況後，被告Ａ０６即傳送系爭不動產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建

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建物使用執照之內容予杜芸

珊，此有被告Ａ０６與杜芸珊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稽

(見本院卷第141-143頁)，上開文件上均載有系爭不動產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證人即被告吉好公司店長Ａ０２於本

院言詞辯論時到庭證稱：(問：何時參與本件買賣事宜？)從

第1次Ａ０６帶看的時候，我就有去。(問：是否知道原告購

買系爭廠房有要求要廠登？)業務Ａ０６有告知我客戶要廠

登。(問：妳是否知道原告要廠登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我在

第1 次帶看時就有和原告說明系爭廠房的使用執照是住宅

用，如果要廠登要去變更使用執照，請原告去詢問建築師。

(問：原告購買系爭廠房的目的是為了做廠房使用，既然系

爭廠房是住家用途，為何仍然帶看？)因為Ａ０６和我說Ａ

０１看了廣告主動聯繫她要了解物件，Ａ０６第一時間有告

知她系爭廠房的現況使用執照是住宅，不能廠登，而且路很

小，所以有和原告確認是否要看，Ａ０６當下也有將系爭廠

房前面的路的照片給Ａ０１看，Ａ０１看過後說因為系爭廠

房的位置離她住家很近，她還是想要看一下等語(見本院卷

第316-319頁)，與上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相符，可見被告自

始即告知系爭建物之用途為住宅，如果要申請工廠登記，需

進行變更使用執照之行政手續，並未隱瞞。

 2、又原告為私法人，系爭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購買系爭不

動產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為此，原告曾透過地政士Ａ０３，函詢內政部申請

以系爭不動產做為宿舍用途，惟因原告與陳能發於113年6月

25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簽訂之買賣契約價金為4,080萬元，超

過法規規定私法人買賣住宅之金額限制4,000萬元而遭內政

部否准，此有內政部113年7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30031191號

函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192頁)；嗣後原告與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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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始調整買賣條件，並重新於113年7月31日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此亦經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38頁)，可見原告於113

年7月31日與陳能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明確知悉系

爭建物使用執照及主要用途為「H2住宅」及「住家用」，難

認被告有何隱瞞系爭不動產買賣資訊之情形。

 3、原告雖主張被告於不動產銷售網站廣告內容載明為「可廠

登」，然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後卻無法辦理廠登，有故意或

過失未履行告知義務，應適用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第21條

第3項之規定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按設立工廠所使用之土

地，以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丁種建築用

地、依法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其他依法令規定可供設廠之土

地為限，工廠管理輔導法第9條定有明文。又依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第3項本文及其附表一「各種使

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細目表」之規定，甲種建築用地得

作為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使用(見本院卷第136頁)，是於

上開條件下，系爭不動產確實得作為工廠登記之用，被告所

提供之資訊並無錯誤或不實，亦難憑此認定被告有何隱匿資

訊之情事。

 4、綜上，原告所提證據，並未證明被告吉好公司及被告Ａ０６

於本件買賣系爭不動產之過程中，有何故意或過失隱匿交易

資訊或提供不實訊息給原告，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應負民

法184條之侵權行為責任，被告吉好公司應負同法第188條之

僱用人責任，應連帶賠償原告額外支出租金750,000元及裝

潢、冷氣、配電等工程費用3,694,625元，共計4,444,625元

整，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四)原告雖主張被告依民法居間之規定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未盡調查義務，致其受有損害等語。然查：

 1、被告於原告與陳能發買賣系爭不動產之過程中，已提出系爭

不動產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竣

工圖、位置圖、面積圖、立面圖予原告，已如前述，可徵被

告於仲介系爭買賣契約之履行過程中確已將系爭不動產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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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提供予原告知悉，而確已就其所知據實報告予原告，

並已提供購買系爭土地之相關必要資訊予原告甚明。

 2、而原告經營項目為機械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電腦及

其週邊設備製造等，其申請工廠登記之廠房面積須達150平

方公尺以上，且需鄰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

接道路，此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304頁)，並有新竹縣

政府113年10月22日府工使字第1133610631號函內容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51頁)，是原告自應就其應設置廠房規模及要

件，悉心研究相關法律規範與限制，依法規內容尋找適合遷

廠地點，並委請建築師公會依相關建築法規及專業鑑定評估

後始能判斷，此屬高度建築專業之事項，自無從就此課予被

告於事前理應知悉原告經營業務之內容及廠房應有規格之義

務，更無從因系爭不動產之臨路條件與面積顯不符合原告設

廠需求等情，遽認被告有未提供系爭不動產相關必要資訊，

未盡調查報告義務、忠實義務或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

事。且原告於言詞辯論時自陳：(問：原告知道設立廠房需

要臨8公尺以上之道路嗎？)在購買前並不知道，是申請被駁

回後才知道。(問：在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有請建

築師確認過系爭建物是否符合原告要求嗎？)可不可以做工

廠登記部分沒有確認過。(問：既然如此，原告如何能確認

所買標的物可否遷廠？) 當時是看到仲介公司廣告稱可以做

廠登，與仲介公司交涉時也有明確告知要遷廠等語(見本院

卷第236-237頁)；另參被告提出113年7月31日簽訂系爭買賣

契約當日錄音譯文內容(見本院卷第162頁)，簽約當日證人

Ａ０２稱：「你上次要那個整份的圖面，我們王先生有去

弄，你有拿去給建築師嗎？」、Ａ０１稱：「有，就是因為

他看了有在講，它其實不能做到100平方公尺。」、Ａ０４

稱：「它的廠登沒辦法到30坪。」、證人Ａ０２稱︰「他現

在可以做到幾坪？」、Ａ０４稱：「24」、Ａ０１稱：「一

定要做24以內，因為他路不到8米，所以我說這一直在

變」、Ａ０４稱：「法規一直在變」、Ａ０１稱：「路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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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八米也不能做。」、Ａ０４稱：「八米以下只有24坪」等

語，足認原告公司法代與杜芸珊就系爭不動產所能辦理廠登

之規模僅有24坪，路寬不到8米等情已知悉，卻仍與陳能發

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則原告就己身廠房之廠登要件已未清楚

了解，則其委託被告代為居間時亦無可能將相關需求傳達予

被告，自難期待被告負擔超越其居間專業，已達建築法規專

業知識之注意義務。

 3、從而，被告吉好公司居間仲介系爭不動產出售之時，已盡其

相關調查義務，難認有違反誠實信用方法之情事，亦不具備

故意及過失等可歸責性，其基於居間契約而受有服務報酬，

係有法律上之原因，則原告依據不當得利請求被告吉好公司

返還服務報酬756,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

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

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及遲延利息，暨請求

被告吉好公司給付原告756,000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

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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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1號
原      告  群展精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仁英  
訴訟代理人  洪明立律師
被      告  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姜義勇  
追加被告    姜采妮  
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珉瑄律師
            陳郁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具狀追加Ａ０６為被告，並變更訴之聲明為：「一、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整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756,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係本於同一買賣契約之基礎事實所為追加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公司因公司原址已不敷營業使用而有擴廠之需，遂開始找尋適合之土地及建物以作為新廠址設立之用，約於民國113年5月底、6月初時，原告於不動產網站上搜尋符合原告遷設新廠所需之廠房，適有訴外人陳能發所有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暨其上1303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竹縣○○鄉○○000○0號，下稱系爭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位置及面積均符合原告遷廠所需，而系爭不動產係委由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全國不動產楊梅站前加盟店，下稱被告吉好公司)出售，且因系爭不動產物件廣告文宣介紹中於特色說明有「稀有甲建梯高廠房、可廠登」等文字，原告公司遂由會計Ａ０１與被告吉好公司經理即被告Ａ０６取得聯繫。因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是作為遷廠之用，故Ａ０１一開始洽詢系爭不動產現況時，對於被告Ａ０６所詢問：「這間廠房目前是當倉儲用，您需要廠登嗎？」Ａ０１明確告知：「是喔」，被告Ａ０６遂表示：「…因為這間目前是一般家用電，如果工業電需要自己去申請。」更稱：「老闆娘您有要下斡嗎？新豐廠房跟你們有地緣關係，員工去公司都很近，坪數也大，竹北客人都特地跑下來看了，代表這間廠房真的很便宜！如果被其他人買走，你們要去搬去其他地方，員工又是一大問題，希望能幫你們買到合適的廠，我是想先幫你談。」並向Ａ０１表示系爭不動產可以申請廠登，並告知申請甲建地轉型廠登三照過程應注意要點，足認被告Ａ０６明確知悉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作為工廠合法遷址所需，亦保證系爭不動產可以合法申請廠登。嗣原告確定出價購得系爭不動產後，被告Ａ０６也介紹建築師給原告以進行後續變更廠登之申請，經原告聯繫該建築師後，該建築師以沒有處理過新竹案件為由拒絕原告。因原告遷廠時間緊迫且被告Ａ０６又一再向原告保證系爭不動產可以合法申請廠登，原告遂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告以4,080萬元之價金購買系爭不動產，原告已全數給付買賣價金並辦妥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原告嗣委請建築師檢附相關變更資料，向主管機關新竹縣政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函詢原告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由住宅變更為工廠乙事，經新竹縣政府函復略以「工廠建築物應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依來函所述二方案均不符上開規定…。」顯然系爭不動產之現狀依法規無法申請變更為工廠登記。
(二)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前項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立法意旨係為確保經紀業廣告內容之真實性，以提供消費者正確之消費資訊，避免經紀業以不實或不充分之交易資訊誤導消費者，致使其做成錯誤之交易決定。次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復規定：「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567條定有明文。
(三)承前，原告依前開廣告內容，相信所欲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可辦理工廠登記，且於交易過程中，原告復明確告知被告吉好公司所屬人員，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要辦理遷廠，要可廠登，此為被告吉好公司所明知。然實際上系爭不動產因工廠建築物不符合「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之要件，而不得辦理工廠登記。原告因原承租之廠房已屆期又無法將廠房順利遷至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只能另行承租他處。因此原告需額外支出租金750,000元及裝潢、冷氣、配電等工程費用3,694,625元，共計新台幣4,444,625元整，上開金額之額外支出均為被告吉好公司所屬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被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被告吉好公司明知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係為遷廠，不僅於所刊登之廣告內容載明為「可廠登」，且於嗣後接洽過程中，對於原告明確告以前項需求，被告對於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廠登乙事，復隱匿未告知，被告吉好公司顯未履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所規範之相關應盡義務，亦違反民法居間人之據實報告義務，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原告請求居間報酬。謹按居間人既受委託人之委託，即有忠於所事之義務，居間人如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自屬違背忠實義務。該條文明定不許居間人向委託人請求報酬，暨請求償還其支出之費用，蓋一方保護委託人之利益，一方示予居間人之制裁也。原告已給付756,000元整之居間報酬予被告吉好公司，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五)被告Ａ０６為專業之仲介從業人員，據民法第567條規定有調查義務，關於訂約事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復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2條第3、4、5款規定，被告Ａ０６亦應對系爭房地產之買賣契約相關事項、必要資訊、瑕疵狀況有調查義務，並應協助原告對系爭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依被告吉好公司所刊登之廣告內容所載，載明為「可廠登」，致原告相信所欲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可辦理工廠登記，原告遂依廣告上所附之聯絡資訊與被告Ａ０６聯繫，且於交易過程中，原告復明確告知被告Ａ０６，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要辦理遷廠，要可廠登，此為被告Ａ０６所明知，然嗣後接洽過程中，對於原告明確告以前項需求，被告Ａ０６對於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廠登乙事，復隱匿未告知，顯未履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及民法第567條規定所規範之相關應盡義務。而實際上系爭不動產因工廠建築物不符合「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之要件，而無法辦理工廠登記。
(六)為此，爰依民法第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再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1、2項、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整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756,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4、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吉好公司前受原告之委託，向陳能發斡旋承買系爭不動產，依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Ａ０１(亦為原告公司負責人之配偶)於113年6月6日與被告吉好公司仲介人員即被告Ａ０６聯繫，被告Ａ０６於電話中向Ａ０１介紹系爭不動產時，即告知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註記為住宅，現況作為倉庫使用，若有申請工廠登記之需求，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始能申請工廠登記，然系爭不動產聯外道路寬度不大，並提供道路照片予Ａ０１，告知確認Ａ０１是否仍有意願至現場看屋。113年6月12日，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時，被告吉好公司之仲介人員再次重申，系爭土地雖為甲種建築用地，得作為無公害小型加工設施使用，惟系爭建物之使用類別登記為住宅，若要申請工廠登記，須先辦理變更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原告公司人員隨即致電與其會計師詢問仲介人員所述內容是否為真，確認使用類別為住宅之建物不得申請工廠登記。被告吉好公司並於同日將系爭不動產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建物使用執照提供予原告參考。113年6月19日，Ａ０１主動聯繫被告Ａ０６，表示有意願下斡旋、議價，經仲介人員居間、磋商，買、賣方於113年6月2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原告以4,08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
(二)惟原告為私法人，系爭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且依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第4條第3項之規定，買賣金額受有限制，不得超過4000萬元。原告於113年7月5日提出申請書，但因受有上開限制，經內政部否准。原告為了儘早完成本件買賣，一方面提議由賣方陳能發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將系爭建物使用類別變更為工廠後，即得免除上開限制，除買賣契約無須經內政部許可，亦不受買賣價金總額之限制；另一方面向被告吉好公司索取建物竣工圖-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以利其向建築師詢問變更使用執照事宜、時程。惟陳能發強調僅願以系爭房屋之現況出售，不同意原告之要求辦理使用執照之變更，本預計依113年6月25日之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之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但經代書居中協調後，買賣雙方於113年7月31日重新簽立買賣契約，原告同意以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之現況購買系爭不動產，價金為3,980萬元，餘100萬元另以現金支付，分別於113年9月16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13年9月20日交屋，完成本件買賣交易。
(三)申請工廠登記涉及之行政法規甚多，須經繁複之申請流程，始能完成工廠登記，就不同產業類別、規模、用水量、用電量須各別符合不同規範，本應由買方根據其需求自行辦理，得否申請工廠登記視個案而定，非不動產仲介業者能預知。被告吉好公司於系爭不動產物件廣告文宣介紹中，房屋特色欄位記載：「5.特色：①稀有甲建梯高廠房、可廠登」，係指可依規定申請工廠登記，然實際能否申請工廠登記，受限於相關法規及工廠實際使用需求，上開廣告內容並無保證之意。且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得供作為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使用，又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第9條之規定，得申請工廠登記。廣告內容係說明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作為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關於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但被告吉好公司絕無保證系爭不動產符合申請工廠登記之一切規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2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民法第567條第1項亦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居間人雖負有據實報告義務，但範圍並非漫無限制，若非關於訂約事項且為居間人所無法知悉，即非據實報告義務之範圍。原告並未就被告明吉好公司知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工廠登記，卻刻意隱瞞一事，舉證以實其說。如前所述，系爭不動產得否辦理工廠登記，所涉法律規定繁瑣、細碎，被告吉好公司於締約過程中亦不斷提醒、告知原告，系爭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須變更使用執照後方能申請工廠登記，原告亦曾向會計師確認上情，而系爭建物能否變更使用執照應委由專業建築師辦理評估，被告吉好公司於買賣契約成立前已交付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使用執照、建築平面圖等文件，經原告與建築師評估後始決定購買，足證被告吉好公司已盡據實報告義務。
(五)原告與賣方於113年7月3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現場人員有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被告Ａ０６、被告吉好公司店長Ａ０２、賣方陳能發配偶、女兒、兒子、仲介王信荃、代書。依當日錄影及譯文，Ａ０２：「你上次要那個整份的圖面，我們王先生有去弄，你有拿去給建築師嗎？」、Ａ０１：「有，就是因為他看了有在講，它其實不能做到100平方公尺。」、Ａ０４：「它的廠登沒辦法到30坪，因為你們的路太小。」、Ａ０２︰「他現在可以做到幾坪？」、Ａ０４：「24」、Ａ０１：「一定要做24以內，因為他路不到8米，所以我說這一直在變」、Ａ０４：「不是，是因為路寬」、Ａ０１：「路寬不到八米也不能做。」、Ａ０４：「八米以下只有24坪」可知Ａ０２向Ａ０４、Ａ０１二人詢問是否有將建築平面圖提供給建築師，二人不僅表示已經將建築平面圖提供給建築師，更明確表示因道路寬度太小、寬度不足八米，建築師評估使用執照只能變更24坪，足證原告係向專業建築師尋求協助，評估變更使用執照之可行性後，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交談之間，Ａ０４、Ａ０１二人一再強調系爭不動產因道路寬度不足八米，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僅有24坪，法規又一再變動，當Ａ０２分享其他建物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僅有17坪時，Ａ０１反問是否係因道路寬度的緣故，亦足證二人經過與建築師諮詢後，二人明知道路寬度為變更使用執照之變數之一，且系爭不動產道路寬度不足八米，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受有限制。再者，Ａ０４表示：「現在還有個問題點…我們還在擔心的點是『我們現在使照要變，還有多少變數？』」，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前，已知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仍有變數存在，無人向其保證可以核准，但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願意承擔使用執照無法變更之風險。且變更使用執照涉及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等建築法規，顯非仲介專業能力範圍，故原告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前，曾向建築師諮詢、審酌使用執照變更之可行性。是以，原告自始明知系爭建物申請工廠登記前，須變更使用執照，亦曾諮詢建築師，知道法規一再變動，願意承擔使用執照無法變更之風險，同意以「系爭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之現況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吉好公司已就其所知，據實告知上開資訊，被告吉好公司與被告Ａ０６執行仲介業務並無故意或過失，亦無違反民法第567條之據實報告義務。
(六)依建築法第73條第4項規定所頒訂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外，並應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附表三辦理」。而附表三亦顯示，住宅類(H類)之建物可變更為工業、倉儲類(C類)，且實務上確有將住宅類(H2)變更為小型加工廠之情況(C2)。原告稱系爭建物無法辦理廠更原因是因住宅無法變更為工廠，並非事實，亦與法規不符等語。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委由被告吉好公司居間，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並已支付買賣價金，系爭不動產亦已移轉登記過戶完成等情，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登記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44頁)，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時亦未予以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有調查之義務；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65條、第567條及第571條分別亦有明定。再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26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不動產經紀業者及經紀人員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其有可歸責之事由，及交易當事人受有損害、其間有因果關係為要件。原告主張被告吉好公司、Ａ０６未盡善理管理人之義務，應返還前所受取之服務報酬，並就其所生損害連帶賠償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當先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
 1、原告公司員工杜芸珊聯絡被告吉好公司及被告Ａ０６時，被告Ａ０６即在LINE對話中表示：「你需要廠登嗎？」、「另外因為這間目前是一般的家用電，如果要工業電需要自己去申請呦！」、「老闆娘~這是甲建廠房申請廠登的資訊，給您參考，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於113年6月12日，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後，被告Ａ０６即傳送系爭不動產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建物使用執照之內容予杜芸珊，此有被告Ａ０６與杜芸珊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141-143頁)，上開文件上均載有系爭不動產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證人即被告吉好公司店長Ａ０２於本院言詞辯論時到庭證稱：(問：何時參與本件買賣事宜？)從第1次Ａ０６帶看的時候，我就有去。(問：是否知道原告購買系爭廠房有要求要廠登？)業務Ａ０６有告知我客戶要廠登。(問：妳是否知道原告要廠登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我在第1 次帶看時就有和原告說明系爭廠房的使用執照是住宅用，如果要廠登要去變更使用執照，請原告去詢問建築師。(問：原告購買系爭廠房的目的是為了做廠房使用，既然系爭廠房是住家用途，為何仍然帶看？)因為Ａ０６和我說Ａ０１看了廣告主動聯繫她要了解物件，Ａ０６第一時間有告知她系爭廠房的現況使用執照是住宅，不能廠登，而且路很小，所以有和原告確認是否要看，Ａ０６當下也有將系爭廠房前面的路的照片給Ａ０１看，Ａ０１看過後說因為系爭廠房的位置離她住家很近，她還是想要看一下等語(見本院卷第316-319頁)，與上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相符，可見被告自始即告知系爭建物之用途為住宅，如果要申請工廠登記，需進行變更使用執照之行政手續，並未隱瞞。
 2、又原告為私法人，系爭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購買系爭不動產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為此，原告曾透過地政士Ａ０３，函詢內政部申請以系爭不動產做為宿舍用途，惟因原告與陳能發於113年6月25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簽訂之買賣契約價金為4,080萬元，超過法規規定私法人買賣住宅之金額限制4,000萬元而遭內政部否准，此有內政部113年7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30031191號函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192頁)；嗣後原告與陳能發始調整買賣條件，並重新於113年7月31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此亦經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38頁)，可見原告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明確知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及主要用途為「H2住宅」及「住家用」，難認被告有何隱瞞系爭不動產買賣資訊之情形。
 3、原告雖主張被告於不動產銷售網站廣告內容載明為「可廠登」，然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後卻無法辦理廠登，有故意或過失未履行告知義務，應適用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之規定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按設立工廠所使用之土地，以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依法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其他依法令規定可供設廠之土地為限，工廠管理輔導法第9條定有明文。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第3項本文及其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細目表」之規定，甲種建築用地得作為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使用(見本院卷第136頁)，是於上開條件下，系爭不動產確實得作為工廠登記之用，被告所提供之資訊並無錯誤或不實，亦難憑此認定被告有何隱匿資訊之情事。
 4、綜上，原告所提證據，並未證明被告吉好公司及被告Ａ０６於本件買賣系爭不動產之過程中，有何故意或過失隱匿交易資訊或提供不實訊息給原告，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應負民法184條之侵權行為責任，被告吉好公司應負同法第188條之僱用人責任，應連帶賠償原告額外支出租金750,000元及裝潢、冷氣、配電等工程費用3,694,625元，共計4,444,625元整，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四)原告雖主張被告依民法居間之規定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未盡調查義務，致其受有損害等語。然查：
 1、被告於原告與陳能發買賣系爭不動產之過程中，已提出系爭不動產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竣工圖、位置圖、面積圖、立面圖予原告，已如前述，可徵被告於仲介系爭買賣契約之履行過程中確已將系爭不動產之相關資訊提供予原告知悉，而確已就其所知據實報告予原告，並已提供購買系爭土地之相關必要資訊予原告甚明。
 2、而原告經營項目為機械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等，其申請工廠登記之廠房面積須達150平方公尺以上，且需鄰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此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304頁)，並有新竹縣政府113年10月22日府工使字第1133610631號函內容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是原告自應就其應設置廠房規模及要件，悉心研究相關法律規範與限制，依法規內容尋找適合遷廠地點，並委請建築師公會依相關建築法規及專業鑑定評估後始能判斷，此屬高度建築專業之事項，自無從就此課予被告於事前理應知悉原告經營業務之內容及廠房應有規格之義務，更無從因系爭不動產之臨路條件與面積顯不符合原告設廠需求等情，遽認被告有未提供系爭不動產相關必要資訊，未盡調查報告義務、忠實義務或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事。且原告於言詞辯論時自陳：(問：原告知道設立廠房需要臨8公尺以上之道路嗎？)在購買前並不知道，是申請被駁回後才知道。(問：在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有請建築師確認過系爭建物是否符合原告要求嗎？)可不可以做工廠登記部分沒有確認過。(問：既然如此，原告如何能確認所買標的物可否遷廠？) 當時是看到仲介公司廣告稱可以做廠登，與仲介公司交涉時也有明確告知要遷廠等語(見本院卷第236-237頁)；另參被告提出113年7月31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日錄音譯文內容(見本院卷第162頁)，簽約當日證人Ａ０２稱：「你上次要那個整份的圖面，我們王先生有去弄，你有拿去給建築師嗎？」、Ａ０１稱：「有，就是因為他看了有在講，它其實不能做到100平方公尺。」、Ａ０４稱：「它的廠登沒辦法到30坪。」、證人Ａ０２稱︰「他現在可以做到幾坪？」、Ａ０４稱：「24」、Ａ０１稱：「一定要做24以內，因為他路不到8米，所以我說這一直在變」、Ａ０４稱：「法規一直在變」、Ａ０１稱：「路寬不到八米也不能做。」、Ａ０４稱：「八米以下只有24坪」等語，足認原告公司法代與杜芸珊就系爭不動產所能辦理廠登之規模僅有24坪，路寬不到8米等情已知悉，卻仍與陳能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則原告就己身廠房之廠登要件已未清楚了解，則其委託被告代為居間時亦無可能將相關需求傳達予被告，自難期待被告負擔超越其居間專業，已達建築法規專業知識之注意義務。
 3、從而，被告吉好公司居間仲介系爭不動產出售之時，已盡其相關調查義務，難認有違反誠實信用方法之情事，亦不具備故意及過失等可歸責性，其基於居間契約而受有服務報酬，係有法律上之原因，則原告依據不當得利請求被告吉好公司返還服務報酬756,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及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吉好公司給付原告756,000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1號

原      告  群展精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仁英  

訴訟代理人  洪明立律師

被      告  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姜義勇  

追加被告    姜采妮  

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珉瑄律師

            陳郁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一、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

    原告具狀追加Ａ０６為被告，並變更訴之聲明為：「一、被告

    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整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吉好

    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756,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係本於同一

    買賣契約之基礎事實所為追加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

    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公司因公司原址已不敷營業使用而有擴廠之需，遂開

    始找尋適合之土地及建物以作為新廠址設立之用，約於民國

    113年5月底、6月初時，原告於不動產網站上搜尋符合原告

    遷設新廠所需之廠房，適有訴外人陳能發所有坐落新竹縣○○

    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暨其上1303建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竹縣○○鄉○○000○0號，下稱系爭建物)(以下合

    稱系爭不動產)，位置及面積均符合原告遷廠所需，而系爭

    不動產係委由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全國不動產楊梅站

    前加盟店，下稱被告吉好公司)出售，且因系爭不動產物件

    廣告文宣介紹中於特色說明有「稀有甲建梯高廠房、可廠登

    」等文字，原告公司遂由會計Ａ０１與被告吉好公司經理即被

    告Ａ０６取得聯繫。因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是作為遷廠之用，

    故Ａ０１一開始洽詢系爭不動產現況時，對於被告Ａ０６所詢問：

    「這間廠房目前是當倉儲用，您需要廠登嗎？」Ａ０１明確告

    知：「是喔」，被告Ａ０６遂表示：「…因為這間目前是一般家

    用電，如果工業電需要自己去申請。」更稱：「老闆娘您有

    要下斡嗎？新豐廠房跟你們有地緣關係，員工去公司都很近

    ，坪數也大，竹北客人都特地跑下來看了，代表這間廠房真

    的很便宜！如果被其他人買走，你們要去搬去其他地方，員

    工又是一大問題，希望能幫你們買到合適的廠，我是想先幫

    你談。」並向Ａ０１表示系爭不動產可以申請廠登，並告知申

    請甲建地轉型廠登三照過程應注意要點，足認被告Ａ０６明確

    知悉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作為工廠合法遷址所需，

    亦保證系爭不動產可以合法申請廠登。嗣原告確定出價購得

    系爭不動產後，被告Ａ０６也介紹建築師給原告以進行後續變

    更廠登之申請，經原告聯繫該建築師後，該建築師以沒有處

    理過新竹案件為由拒絕原告。因原告遷廠時間緊迫且被告Ａ０

    ６又一再向原告保證系爭不動產可以合法申請廠登，原告遂

    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

    賣契約)，由原告以4,080萬元之價金購買系爭不動產，原告

    已全數給付買賣價金並辦妥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

    原告嗣委請建築師檢附相關變更資料，向主管機關新竹縣政

    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函詢原告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由住宅

    變更為工廠乙事，經新竹縣政府函復略以「工廠建築物應臨

    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

    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依來函所述二方案均不符上開規

    定…。」顯然系爭不動產之現狀依法規無法申請變更為工廠

    登記。

(二)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經紀業與委託人簽

    訂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前項廣告及銷售內

    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廣告及銷售內容與

    事實不符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立法意旨係為確保經

    紀業廣告內容之真實性，以提供消費者正確之消費資訊，避

    免經紀業以不實或不充分之交易資訊誤導消費者，致使其做

    成錯誤之交易決定。次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

    項、第2項復規定：「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

    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

    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

    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

    」再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

    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

    ，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

    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567條

    定有明文。

(三)承前，原告依前開廣告內容，相信所欲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可

    辦理工廠登記，且於交易過程中，原告復明確告知被告吉好

    公司所屬人員，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要辦理遷廠，要可

    廠登，此為被告吉好公司所明知。然實際上系爭不動產因工

    廠建築物不符合「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

    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之要件，而

    不得辦理工廠登記。原告因原承租之廠房已屆期又無法將廠

    房順利遷至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只能另行承租他處。因此

    原告需額外支出租金750,000元及裝潢、冷氣、配電等工程

    費用3,694,625元，共計新台幣4,444,625元整，上開金額之

    額外支出均為被告吉好公司所屬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

    務之故意或過失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被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四)被告吉好公司明知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係為遷廠，不

    僅於所刊登之廣告內容載明為「可廠登」，且於嗣後接洽過

    程中，對於原告明確告以前項需求，被告對於系爭不動產無

    法辦理廠登乙事，復隱匿未告知，被告吉好公司顯未履行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所規範之相關應盡義務，亦違反民法居

    間人之據實報告義務，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原告請

    求居間報酬。謹按居間人既受委託人之委託，即有忠於所事

    之義務，居間人如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

    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由相對人收

    受利益者，自屬違背忠實義務。該條文明定不許居間人向委

    託人請求報酬，暨請求償還其支出之費用，蓋一方保護委託

    人之利益，一方示予居間人之制裁也。原告已給付756,000

    元整之居間報酬予被告吉好公司，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

    得利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五)被告Ａ０６為專業之仲介從業人員，據民法第567條規定有調查

    義務，關於訂約事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善盡預

    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復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2條

    第3、4、5款規定，被告Ａ０６亦應對系爭房地產之買賣契約相

    關事項、必要資訊、瑕疵狀況有調查義務，並應協助原告對

    系爭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依被告吉好公司所刊登之廣告

    內容所載，載明為「可廠登」，致原告相信所欲購買之系爭

    不動產可辦理工廠登記，原告遂依廣告上所附之聯絡資訊與

    被告Ａ０６聯繫，且於交易過程中，原告復明確告知被告Ａ０６，

    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要辦理遷廠，要可廠登，此為被告

    Ａ０６所明知，然嗣後接洽過程中，對於原告明確告以前項需

    求，被告Ａ０６對於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廠登乙事，復隱匿未

    告知，顯未履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及民法第567條規定

    所規範之相關應盡義務。而實際上系爭不動產因工廠建築物

    不符合「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

    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之要件，而無法辦理

    工廠登記。

(六)為此，爰依民法第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再

    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

    、第26條第1、2項、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

    聲明：　

 1、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整及自本書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756,000元整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4、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吉好公司前受原告之委託，向陳能發斡旋承買系爭不動

    產，依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特

    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Ａ０

    １(亦為原告公司負責人之配偶)於113年6月6日與被告吉好公

    司仲介人員即被告Ａ０６聯繫，被告Ａ０６於電話中向Ａ０１介紹系

    爭不動產時，即告知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註記為住宅，現況

    作為倉庫使用，若有申請工廠登記之需求，須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始能申請工廠登記，然系爭不動產聯外道路寬度不大

    ，並提供道路照片予Ａ０１，告知確認Ａ０１是否仍有意願至現場

    看屋。113年6月12日，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至系爭

    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時，被告吉好公司之仲介人員再次重申

    ，系爭土地雖為甲種建築用地，得作為無公害小型加工設施

    使用，惟系爭建物之使用類別登記為住宅，若要申請工廠登

    記，須先辦理變更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原告公司人員隨即

    致電與其會計師詢問仲介人員所述內容是否為真，確認使用

    類別為住宅之建物不得申請工廠登記。被告吉好公司並於同

    日將系爭不動產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

    記謄本、建物使用執照提供予原告參考。113年6月19日，Ａ０

    １主動聯繫被告Ａ０６，表示有意願下斡旋、議價，經仲介人員

    居間、磋商，買、賣方於113年6月2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約定原告以4,08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

(二)惟原告為私法人，系爭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須經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且依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

    第4條第3項之規定，買賣金額受有限制，不得超過4000萬元

    。原告於113年7月5日提出申請書，但因受有上開限制，經

    內政部否准。原告為了儘早完成本件買賣，一方面提議由賣

    方陳能發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將系爭建物使用類別變更為工

    廠後，即得免除上開限制，除買賣契約無須經內政部許可，

    亦不受買賣價金總額之限制；另一方面向被告吉好公司索取

    建物竣工圖-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以利其向建築師詢

    問變更使用執照事宜、時程。惟陳能發強調僅願以系爭房屋

    之現況出售，不同意原告之要求辦理使用執照之變更，本預

    計依113年6月25日之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之約定解除買賣

    契約，但經代書居中協調後，買賣雙方於113年7月31日重新

    簽立買賣契約，原告同意以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之現況

    購買系爭不動產，價金為3,980萬元，餘100萬元另以現金支

    付，分別於113年9月16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13年9月

    20日交屋，完成本件買賣交易。

(三)申請工廠登記涉及之行政法規甚多，須經繁複之申請流程，

    始能完成工廠登記，就不同產業類別、規模、用水量、用電

    量須各別符合不同規範，本應由買方根據其需求自行辦理，

    得否申請工廠登記視個案而定，非不動產仲介業者能預知。

    被告吉好公司於系爭不動產物件廣告文宣介紹中，房屋特色

    欄位記載：「5.特色：①稀有甲建梯高廠房、可廠登」，係

    指可依規定申請工廠登記，然實際能否申請工廠登記，受限

    於相關法規及工廠實際使用需求，上開廣告內容並無保證之

    意。且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得供作為無公

    害小型工業設施使用，又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符合工廠管理

    輔導法第9條之規定，得申請工廠登記。廣告內容係說明系

    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作為無公害性小型工業

    設施，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關於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但被

    告吉好公司絕無保證系爭不動產符合申請工廠登記之一切規

    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2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居間人關於訂約

    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

    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民法

    第567條第1項亦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居間人雖負有據實報

    告義務，但範圍並非漫無限制，若非關於訂約事項且為居間

    人所無法知悉，即非據實報告義務之範圍。原告並未就被告

    明吉好公司知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工廠登記，卻刻意隱瞞一

    事，舉證以實其說。如前所述，系爭不動產得否辦理工廠登

    記，所涉法律規定繁瑣、細碎，被告吉好公司於締約過程中

    亦不斷提醒、告知原告，系爭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須變更

    使用執照後方能申請工廠登記，原告亦曾向會計師確認上情

    ，而系爭建物能否變更使用執照應委由專業建築師辦理評估

    ，被告吉好公司於買賣契約成立前已交付土地登記謄本、建

    物登記謄本、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使用執照、建築平面圖

    等文件，經原告與建築師評估後始決定購買，足證被告吉好

    公司已盡據實報告義務。

(五)原告與賣方於113年7月3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現場人員有

    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被告Ａ０６、被告吉好公司店

    長Ａ０２、賣方陳能發配偶、女兒、兒子、仲介王信荃、代書

    。依當日錄影及譯文，Ａ０２：「你上次要那個整份的圖面，

    我們王先生有去弄，你有拿去給建築師嗎？」、Ａ０１：「有

    ，就是因為他看了有在講，它其實不能做到100平方公尺。

    」、Ａ０４：「它的廠登沒辦法到30坪，因為你們的路太小。

    」、Ａ０２︰「他現在可以做到幾坪？」、Ａ０４：「24」、Ａ０１：

    「一定要做24以內，因為他路不到8米，所以我說這一直在

    變」、Ａ０４：「不是，是因為路寬」、Ａ０１：「路寬不到八米

    也不能做。」、Ａ０４：「八米以下只有24坪」可知Ａ０２向Ａ０４

    、Ａ０１二人詢問是否有將建築平面圖提供給建築師，二人不

    僅表示已經將建築平面圖提供給建築師，更明確表示因道路

    寬度太小、寬度不足八米，建築師評估使用執照只能變更24

    坪，足證原告係向專業建築師尋求協助，評估變更使用執照

    之可行性後，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交談之間，Ａ０４、Ａ０１二

    人一再強調系爭不動產因道路寬度不足八米，變更使用執照

    面積僅有24坪，法規又一再變動，當Ａ０２分享其他建物變更

    使用執照面積僅有17坪時，Ａ０１反問是否係因道路寬度的緣

    故，亦足證二人經過與建築師諮詢後，二人明知道路寬度為

    變更使用執照之變數之一，且系爭不動產道路寬度不足八米

    ，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受有限制。再者，Ａ０４表示：「現在還

    有個問題點…我們還在擔心的點是『我們現在使照要變，還有

    多少變數？』」，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前，已知悉申請變更

    使用執照仍有變數存在，無人向其保證可以核准，但仍簽立

    系爭買賣契約，願意承擔使用執照無法變更之風險。且變更

    使用執照涉及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

    備、停車空間等建築法規，顯非仲介專業能力範圍，故原告

    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前，曾向建築師諮詢、審酌使用執照變

    更之可行性。是以，原告自始明知系爭建物申請工廠登記前

    ，須變更使用執照，亦曾諮詢建築師，知道法規一再變動，

    願意承擔使用執照無法變更之風險，同意以「系爭建物使用

    類別為住宅」之現況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吉好公司已就

    其所知，據實告知上開資訊，被告吉好公司與被告Ａ０６執行

    仲介業務並無故意或過失，亦無違反民法第567條之據實報

    告義務。

(六)依建築法第73條第4項規定所頒訂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

    使用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

    用項目規定外，並應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附表三辦理

    」。而附表三亦顯示，住宅類(H類)之建物可變更為工業、

    倉儲類(C類)，且實務上確有將住宅類(H2)變更為小型加工

    廠之情況(C2)。原告稱系爭建物無法辦理廠更原因是因住宅

    無法變更為工廠，並非事實，亦與法規不符等語。答辯聲明

    ：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委由被告吉好公司居間，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

    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並已支付買賣價金，系爭不動產亦已移

    轉登記過戶完成等情，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

    登記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44頁)，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

    時亦未予以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第188條第1項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

    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

    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

    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

    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以

    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有調查之義務；居間人違反

    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

    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

    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65條、第567條及第571條分

    別亦有明定。再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

    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

    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

    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因可歸責於經

    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

    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

    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

    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26

    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不動產經紀業者及經紀人員依

    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其有可歸責之事由，及交

    易當事人受有損害、其間有因果關係為要件。原告主張被告

    吉好公司、Ａ０６未盡善理管理人之義務，應返還前所受取之

    服務報酬，並就其所生損害連帶賠償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

    ，依上開說明，當先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

(三)經查：

 1、原告公司員工杜芸珊聯絡被告吉好公司及被告Ａ０６時，被告Ａ

    ０６即在LINE對話中表示：「你需要廠登嗎？」、「另外因為

    這間目前是一般的家用電，如果要工業電需要自己去申請呦

    ！」、「老闆娘~這是甲建廠房申請廠登的資訊，給您參考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於113年6月12日，原告公司

    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後，被告Ａ０

    ６即傳送系爭不動產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

    地登記謄本、建物使用執照之內容予杜芸珊，此有被告Ａ０６

    與杜芸珊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141-143

    頁)，上開文件上均載有系爭不動產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證人即被告吉好公司店長Ａ０２於本院言詞辯論時到庭證稱

    ：(問：何時參與本件買賣事宜？)從第1次Ａ０６帶看的時候，

    我就有去。(問：是否知道原告購買系爭廠房有要求要廠登

    ？)業務Ａ０６有告知我客戶要廠登。(問：妳是否知道原告要

    廠登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我在第1 次帶看時就有和原告說

    明系爭廠房的使用執照是住宅用，如果要廠登要去變更使用

    執照，請原告去詢問建築師。(問：原告購買系爭廠房的目

    的是為了做廠房使用，既然系爭廠房是住家用途，為何仍然

    帶看？)因為Ａ０６和我說Ａ０１看了廣告主動聯繫她要了解物件

    ，Ａ０６第一時間有告知她系爭廠房的現況使用執照是住宅，

    不能廠登，而且路很小，所以有和原告確認是否要看，Ａ０６

    當下也有將系爭廠房前面的路的照片給Ａ０１看，Ａ０１看過後說

    因為系爭廠房的位置離她住家很近，她還是想要看一下等語

    (見本院卷第316-319頁)，與上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相符，

    可見被告自始即告知系爭建物之用途為住宅，如果要申請工

    廠登記，需進行變更使用執照之行政手續，並未隱瞞。

 2、又原告為私法人，系爭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購買系爭不

    動產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為此，原告曾透過地政士Ａ０３，函詢內政部申請以

    系爭不動產做為宿舍用途，惟因原告與陳能發於113年6月25

    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簽訂之買賣契約價金為4,080萬元，超過

    法規規定私法人買賣住宅之金額限制4,000萬元而遭內政部

    否准，此有內政部113年7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30031191號函

    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192頁)；嗣後原告與陳能發

    始調整買賣條件，並重新於113年7月31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此亦經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38頁)，可見原告於113年

    7月31日與陳能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明確知悉系爭

    建物使用執照及主要用途為「H2住宅」及「住家用」，難認

    被告有何隱瞞系爭不動產買賣資訊之情形。

 3、原告雖主張被告於不動產銷售網站廣告內容載明為「可廠登

    」，然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後卻無法辦理廠登，有故意或過

    失未履行告知義務，應適用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

    3項之規定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按設立工廠所使用之土地，

    以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依法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其他依法令規定可供設廠之土地為

    限，工廠管理輔導法第9條定有明文。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第3項本文及其附表一「各種使用地

    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細目表」之規定，甲種建築用地得作為

    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使用(見本院卷第136頁)，是於上開

    條件下，系爭不動產確實得作為工廠登記之用，被告所提供

    之資訊並無錯誤或不實，亦難憑此認定被告有何隱匿資訊之

    情事。

 4、綜上，原告所提證據，並未證明被告吉好公司及被告Ａ０６於

    本件買賣系爭不動產之過程中，有何故意或過失隱匿交易資

    訊或提供不實訊息給原告，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應負民法184

    條之侵權行為責任，被告吉好公司應負同法第188條之僱用

    人責任，應連帶賠償原告額外支出租金750,000元及裝潢、

    冷氣、配電等工程費用3,694,625元，共計4,444,625元整，

    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四)原告雖主張被告依民法居間之規定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未盡調查義務，致其受有損害等語。然查：

 1、被告於原告與陳能發買賣系爭不動產之過程中，已提出系爭

    不動產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竣

    工圖、位置圖、面積圖、立面圖予原告，已如前述，可徵被

    告於仲介系爭買賣契約之履行過程中確已將系爭不動產之相

    關資訊提供予原告知悉，而確已就其所知據實報告予原告，

    並已提供購買系爭土地之相關必要資訊予原告甚明。

 2、而原告經營項目為機械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電腦及

    其週邊設備製造等，其申請工廠登記之廠房面積須達150平

    方公尺以上，且需鄰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

    接道路，此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304頁)，並有新竹縣

    政府113年10月22日府工使字第1133610631號函內容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51頁)，是原告自應就其應設置廠房規模及要

    件，悉心研究相關法律規範與限制，依法規內容尋找適合遷

    廠地點，並委請建築師公會依相關建築法規及專業鑑定評估

    後始能判斷，此屬高度建築專業之事項，自無從就此課予被

    告於事前理應知悉原告經營業務之內容及廠房應有規格之義

    務，更無從因系爭不動產之臨路條件與面積顯不符合原告設

    廠需求等情，遽認被告有未提供系爭不動產相關必要資訊，

    未盡調查報告義務、忠實義務或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事

    。且原告於言詞辯論時自陳：(問：原告知道設立廠房需要

    臨8公尺以上之道路嗎？)在購買前並不知道，是申請被駁回

    後才知道。(問：在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有請建築

    師確認過系爭建物是否符合原告要求嗎？)可不可以做工廠

    登記部分沒有確認過。(問：既然如此，原告如何能確認所

    買標的物可否遷廠？) 當時是看到仲介公司廣告稱可以做廠

    登，與仲介公司交涉時也有明確告知要遷廠等語(見本院卷

    第236-237頁)；另參被告提出113年7月31日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當日錄音譯文內容(見本院卷第162頁)，簽約當日證人Ａ０２

    稱：「你上次要那個整份的圖面，我們王先生有去弄，你有

    拿去給建築師嗎？」、Ａ０１稱：「有，就是因為他看了有在

    講，它其實不能做到100平方公尺。」、Ａ０４稱：「它的廠登

    沒辦法到30坪。」、證人Ａ０２稱︰「他現在可以做到幾坪？」

    、Ａ０４稱：「24」、Ａ０１稱：「一定要做24以內，因為他路不

    到8米，所以我說這一直在變」、Ａ０４稱：「法規一直在變」

    、Ａ０１稱：「路寬不到八米也不能做。」、Ａ０４稱：「八米以

    下只有24坪」等語，足認原告公司法代與杜芸珊就系爭不動

    產所能辦理廠登之規模僅有24坪，路寬不到8米等情已知悉

    ，卻仍與陳能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則原告就己身廠房之廠

    登要件已未清楚了解，則其委託被告代為居間時亦無可能將

    相關需求傳達予被告，自難期待被告負擔超越其居間專業，

    已達建築法規專業知識之注意義務。

 3、從而，被告吉好公司居間仲介系爭不動產出售之時，已盡其

    相關調查義務，難認有違反誠實信用方法之情事，亦不具備

    故意及過失等可歸責性，其基於居間契約而受有服務報酬，

    係有法律上之原因，則原告依據不當得利請求被告吉好公司

    返還服務報酬756,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

    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

    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及遲延利息，暨請求

    被告吉好公司給付原告756,000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

    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61號

原      告  群展精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仁英  

訴訟代理人  洪明立律師

被      告  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姜義勇  

追加被告    姜采妮  

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珉瑄律師

            陳郁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具狀追加Ａ０６為被告，並變更訴之聲明為：「一、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整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756,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係本於同一買賣契約之基礎事實所為追加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公司因公司原址已不敷營業使用而有擴廠之需，遂開始找尋適合之土地及建物以作為新廠址設立之用，約於民國113年5月底、6月初時，原告於不動產網站上搜尋符合原告遷設新廠所需之廠房，適有訴外人陳能發所有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暨其上1303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竹縣○○鄉○○000○0號，下稱系爭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位置及面積均符合原告遷廠所需，而系爭不動產係委由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全國不動產楊梅站前加盟店，下稱被告吉好公司)出售，且因系爭不動產物件廣告文宣介紹中於特色說明有「稀有甲建梯高廠房、可廠登」等文字，原告公司遂由會計Ａ０１與被告吉好公司經理即被告Ａ０６取得聯繫。因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是作為遷廠之用，故Ａ０１一開始洽詢系爭不動產現況時，對於被告Ａ０６所詢問：「這間廠房目前是當倉儲用，您需要廠登嗎？」Ａ０１明確告知：「是喔」，被告Ａ０６遂表示：「…因為這間目前是一般家用電，如果工業電需要自己去申請。」更稱：「老闆娘您有要下斡嗎？新豐廠房跟你們有地緣關係，員工去公司都很近，坪數也大，竹北客人都特地跑下來看了，代表這間廠房真的很便宜！如果被其他人買走，你們要去搬去其他地方，員工又是一大問題，希望能幫你們買到合適的廠，我是想先幫你談。」並向Ａ０１表示系爭不動產可以申請廠登，並告知申請甲建地轉型廠登三照過程應注意要點，足認被告Ａ０６明確知悉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作為工廠合法遷址所需，亦保證系爭不動產可以合法申請廠登。嗣原告確定出價購得系爭不動產後，被告Ａ０６也介紹建築師給原告以進行後續變更廠登之申請，經原告聯繫該建築師後，該建築師以沒有處理過新竹案件為由拒絕原告。因原告遷廠時間緊迫且被告Ａ０６又一再向原告保證系爭不動產可以合法申請廠登，原告遂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告以4,080萬元之價金購買系爭不動產，原告已全數給付買賣價金並辦妥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原告嗣委請建築師檢附相關變更資料，向主管機關新竹縣政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函詢原告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由住宅變更為工廠乙事，經新竹縣政府函復略以「工廠建築物應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依來函所述二方案均不符上開規定…。」顯然系爭不動產之現狀依法規無法申請變更為工廠登記。

(二)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前項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立法意旨係為確保經紀業廣告內容之真實性，以提供消費者正確之消費資訊，避免經紀業以不實或不充分之交易資訊誤導消費者，致使其做成錯誤之交易決定。次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復規定：「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567條定有明文。

(三)承前，原告依前開廣告內容，相信所欲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可辦理工廠登記，且於交易過程中，原告復明確告知被告吉好公司所屬人員，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要辦理遷廠，要可廠登，此為被告吉好公司所明知。然實際上系爭不動產因工廠建築物不符合「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之要件，而不得辦理工廠登記。原告因原承租之廠房已屆期又無法將廠房順利遷至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只能另行承租他處。因此原告需額外支出租金750,000元及裝潢、冷氣、配電等工程費用3,694,625元，共計新台幣4,444,625元整，上開金額之額外支出均為被告吉好公司所屬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被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被告吉好公司明知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係為遷廠，不僅於所刊登之廣告內容載明為「可廠登」，且於嗣後接洽過程中，對於原告明確告以前項需求，被告對於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廠登乙事，復隱匿未告知，被告吉好公司顯未履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所規範之相關應盡義務，亦違反民法居間人之據實報告義務，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原告請求居間報酬。謹按居間人既受委託人之委託，即有忠於所事之義務，居間人如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自屬違背忠實義務。該條文明定不許居間人向委託人請求報酬，暨請求償還其支出之費用，蓋一方保護委託人之利益，一方示予居間人之制裁也。原告已給付756,000元整之居間報酬予被告吉好公司，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五)被告Ａ０６為專業之仲介從業人員，據民法第567條規定有調查義務，關於訂約事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復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2條第3、4、5款規定，被告Ａ０６亦應對系爭房地產之買賣契約相關事項、必要資訊、瑕疵狀況有調查義務，並應協助原告對系爭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依被告吉好公司所刊登之廣告內容所載，載明為「可廠登」，致原告相信所欲購買之系爭不動產可辦理工廠登記，原告遂依廣告上所附之聯絡資訊與被告Ａ０６聯繫，且於交易過程中，原告復明確告知被告Ａ０６，購買系爭不動產之目的是要辦理遷廠，要可廠登，此為被告Ａ０６所明知，然嗣後接洽過程中，對於原告明確告以前項需求，被告Ａ０６對於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廠登乙事，復隱匿未告知，顯未履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及民法第567條規定所規範之相關應盡義務。而實際上系爭不動產因工廠建築物不符合「臨接寬八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該道路及私設通路寬度均須符合規定」之要件，而無法辦理工廠登記。

(六)為此，爰依民法第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再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1、2項、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整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吉好不動產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756,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4、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吉好公司前受原告之委託，向陳能發斡旋承買系爭不動產，依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Ａ０１(亦為原告公司負責人之配偶)於113年6月6日與被告吉好公司仲介人員即被告Ａ０６聯繫，被告Ａ０６於電話中向Ａ０１介紹系爭不動產時，即告知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註記為住宅，現況作為倉庫使用，若有申請工廠登記之需求，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始能申請工廠登記，然系爭不動產聯外道路寬度不大，並提供道路照片予Ａ０１，告知確認Ａ０１是否仍有意願至現場看屋。113年6月12日，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時，被告吉好公司之仲介人員再次重申，系爭土地雖為甲種建築用地，得作為無公害小型加工設施使用，惟系爭建物之使用類別登記為住宅，若要申請工廠登記，須先辦理變更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原告公司人員隨即致電與其會計師詢問仲介人員所述內容是否為真，確認使用類別為住宅之建物不得申請工廠登記。被告吉好公司並於同日將系爭不動產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建物使用執照提供予原告參考。113年6月19日，Ａ０１主動聯繫被告Ａ０６，表示有意願下斡旋、議價，經仲介人員居間、磋商，買、賣方於113年6月2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原告以4,08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

(二)惟原告為私法人，系爭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且依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第4條第3項之規定，買賣金額受有限制，不得超過4000萬元。原告於113年7月5日提出申請書，但因受有上開限制，經內政部否准。原告為了儘早完成本件買賣，一方面提議由賣方陳能發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將系爭建物使用類別變更為工廠後，即得免除上開限制，除買賣契約無須經內政部許可，亦不受買賣價金總額之限制；另一方面向被告吉好公司索取建物竣工圖-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以利其向建築師詢問變更使用執照事宜、時程。惟陳能發強調僅願以系爭房屋之現況出售，不同意原告之要求辦理使用執照之變更，本預計依113年6月25日之買賣契約第16條第3項之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但經代書居中協調後，買賣雙方於113年7月31日重新簽立買賣契約，原告同意以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之現況購買系爭不動產，價金為3,980萬元，餘100萬元另以現金支付，分別於113年9月16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13年9月20日交屋，完成本件買賣交易。

(三)申請工廠登記涉及之行政法規甚多，須經繁複之申請流程，始能完成工廠登記，就不同產業類別、規模、用水量、用電量須各別符合不同規範，本應由買方根據其需求自行辦理，得否申請工廠登記視個案而定，非不動產仲介業者能預知。被告吉好公司於系爭不動產物件廣告文宣介紹中，房屋特色欄位記載：「5.特色：①稀有甲建梯高廠房、可廠登」，係指可依規定申請工廠登記，然實際能否申請工廠登記，受限於相關法規及工廠實際使用需求，上開廣告內容並無保證之意。且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得供作為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使用，又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第9條之規定，得申請工廠登記。廣告內容係說明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作為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關於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但被告吉好公司絕無保證系爭不動產符合申請工廠登記之一切規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2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民法第567條第1項亦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居間人雖負有據實報告義務，但範圍並非漫無限制，若非關於訂約事項且為居間人所無法知悉，即非據實報告義務之範圍。原告並未就被告明吉好公司知系爭不動產無法辦理工廠登記，卻刻意隱瞞一事，舉證以實其說。如前所述，系爭不動產得否辦理工廠登記，所涉法律規定繁瑣、細碎，被告吉好公司於締約過程中亦不斷提醒、告知原告，系爭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須變更使用執照後方能申請工廠登記，原告亦曾向會計師確認上情，而系爭建物能否變更使用執照應委由專業建築師辦理評估，被告吉好公司於買賣契約成立前已交付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使用執照、建築平面圖等文件，經原告與建築師評估後始決定購買，足證被告吉好公司已盡據實報告義務。

(五)原告與賣方於113年7月3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現場人員有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被告Ａ０６、被告吉好公司店長Ａ０２、賣方陳能發配偶、女兒、兒子、仲介王信荃、代書。依當日錄影及譯文，Ａ０２：「你上次要那個整份的圖面，我們王先生有去弄，你有拿去給建築師嗎？」、Ａ０１：「有，就是因為他看了有在講，它其實不能做到100平方公尺。」、Ａ０４：「它的廠登沒辦法到30坪，因為你們的路太小。」、Ａ０２︰「他現在可以做到幾坪？」、Ａ０４：「24」、Ａ０１：「一定要做24以內，因為他路不到8米，所以我說這一直在變」、Ａ０４：「不是，是因為路寬」、Ａ０１：「路寬不到八米也不能做。」、Ａ０４：「八米以下只有24坪」可知Ａ０２向Ａ０４、Ａ０１二人詢問是否有將建築平面圖提供給建築師，二人不僅表示已經將建築平面圖提供給建築師，更明確表示因道路寬度太小、寬度不足八米，建築師評估使用執照只能變更24坪，足證原告係向專業建築師尋求協助，評估變更使用執照之可行性後，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交談之間，Ａ０４、Ａ０１二人一再強調系爭不動產因道路寬度不足八米，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僅有24坪，法規又一再變動，當Ａ０２分享其他建物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僅有17坪時，Ａ０１反問是否係因道路寬度的緣故，亦足證二人經過與建築師諮詢後，二人明知道路寬度為變更使用執照之變數之一，且系爭不動產道路寬度不足八米，變更使用執照面積受有限制。再者，Ａ０４表示：「現在還有個問題點…我們還在擔心的點是『我們現在使照要變，還有多少變數？』」，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前，已知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仍有變數存在，無人向其保證可以核准，但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願意承擔使用執照無法變更之風險。且變更使用執照涉及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等建築法規，顯非仲介專業能力範圍，故原告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前，曾向建築師諮詢、審酌使用執照變更之可行性。是以，原告自始明知系爭建物申請工廠登記前，須變更使用執照，亦曾諮詢建築師，知道法規一再變動，願意承擔使用執照無法變更之風險，同意以「系爭建物使用類別為住宅」之現況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吉好公司已就其所知，據實告知上開資訊，被告吉好公司與被告Ａ０６執行仲介業務並無故意或過失，亦無違反民法第567條之據實報告義務。

(六)依建築法第73條第4項規定所頒訂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外，並應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附表三辦理」。而附表三亦顯示，住宅類(H類)之建物可變更為工業、倉儲類(C類)，且實務上確有將住宅類(H2)變更為小型加工廠之情況(C2)。原告稱系爭建物無法辦理廠更原因是因住宅無法變更為工廠，並非事實，亦與法規不符等語。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委由被告吉好公司居間，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並已支付買賣價金，系爭不動產亦已移轉登記過戶完成等情，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登記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44頁)，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時亦未予以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有調查之義務；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65條、第567條及第571條分別亦有明定。再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26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不動產經紀業者及經紀人員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其有可歸責之事由，及交易當事人受有損害、其間有因果關係為要件。原告主張被告吉好公司、Ａ０６未盡善理管理人之義務，應返還前所受取之服務報酬，並就其所生損害連帶賠償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當先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

 1、原告公司員工杜芸珊聯絡被告吉好公司及被告Ａ０６時，被告Ａ０６即在LINE對話中表示：「你需要廠登嗎？」、「另外因為這間目前是一般的家用電，如果要工業電需要自己去申請呦！」、「老闆娘~這是甲建廠房申請廠登的資訊，給您參考，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於113年6月12日，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４、Ａ０１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後，被告Ａ０６即傳送系爭不動產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建物使用執照之內容予杜芸珊，此有被告Ａ０６與杜芸珊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141-143頁)，上開文件上均載有系爭不動產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證人即被告吉好公司店長Ａ０２於本院言詞辯論時到庭證稱：(問：何時參與本件買賣事宜？)從第1次Ａ０６帶看的時候，我就有去。(問：是否知道原告購買系爭廠房有要求要廠登？)業務Ａ０６有告知我客戶要廠登。(問：妳是否知道原告要廠登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我在第1 次帶看時就有和原告說明系爭廠房的使用執照是住宅用，如果要廠登要去變更使用執照，請原告去詢問建築師。(問：原告購買系爭廠房的目的是為了做廠房使用，既然系爭廠房是住家用途，為何仍然帶看？)因為Ａ０６和我說Ａ０１看了廣告主動聯繫她要了解物件，Ａ０６第一時間有告知她系爭廠房的現況使用執照是住宅，不能廠登，而且路很小，所以有和原告確認是否要看，Ａ０６當下也有將系爭廠房前面的路的照片給Ａ０１看，Ａ０１看過後說因為系爭廠房的位置離她住家很近，她還是想要看一下等語(見本院卷第316-319頁)，與上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相符，可見被告自始即告知系爭建物之用途為住宅，如果要申請工廠登記，需進行變更使用執照之行政手續，並未隱瞞。

 2、又原告為私法人，系爭建物使用用途為H2住宅，購買系爭不動產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為此，原告曾透過地政士Ａ０３，函詢內政部申請以系爭不動產做為宿舍用途，惟因原告與陳能發於113年6月25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簽訂之買賣契約價金為4,080萬元，超過法規規定私法人買賣住宅之金額限制4,000萬元而遭內政部否准，此有內政部113年7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30031191號函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192頁)；嗣後原告與陳能發始調整買賣條件，並重新於113年7月31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此亦經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38頁)，可見原告於113年7月31日與陳能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明確知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及主要用途為「H2住宅」及「住家用」，難認被告有何隱瞞系爭不動產買賣資訊之情形。

 3、原告雖主張被告於不動產銷售網站廣告內容載明為「可廠登」，然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後卻無法辦理廠登，有故意或過失未履行告知義務，應適用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之規定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按設立工廠所使用之土地，以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依法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其他依法令規定可供設廠之土地為限，工廠管理輔導法第9條定有明文。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第3項本文及其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細目表」之規定，甲種建築用地得作為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使用(見本院卷第136頁)，是於上開條件下，系爭不動產確實得作為工廠登記之用，被告所提供之資訊並無錯誤或不實，亦難憑此認定被告有何隱匿資訊之情事。

 4、綜上，原告所提證據，並未證明被告吉好公司及被告Ａ０６於本件買賣系爭不動產之過程中，有何故意或過失隱匿交易資訊或提供不實訊息給原告，是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應負民法184條之侵權行為責任，被告吉好公司應負同法第188條之僱用人責任，應連帶賠償原告額外支出租金750,000元及裝潢、冷氣、配電等工程費用3,694,625元，共計4,444,625元整，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四)原告雖主張被告依民法居間之規定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未盡調查義務，致其受有損害等語。然查：

 1、被告於原告與陳能發買賣系爭不動產之過程中，已提出系爭不動產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竣工圖、位置圖、面積圖、立面圖予原告，已如前述，可徵被告於仲介系爭買賣契約之履行過程中確已將系爭不動產之相關資訊提供予原告知悉，而確已就其所知據實報告予原告，並已提供購買系爭土地之相關必要資訊予原告甚明。

 2、而原告經營項目為機械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等，其申請工廠登記之廠房面積須達150平方公尺以上，且需鄰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或以私設通路連接道路，此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304頁)，並有新竹縣政府113年10月22日府工使字第1133610631號函內容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是原告自應就其應設置廠房規模及要件，悉心研究相關法律規範與限制，依法規內容尋找適合遷廠地點，並委請建築師公會依相關建築法規及專業鑑定評估後始能判斷，此屬高度建築專業之事項，自無從就此課予被告於事前理應知悉原告經營業務之內容及廠房應有規格之義務，更無從因系爭不動產之臨路條件與面積顯不符合原告設廠需求等情，遽認被告有未提供系爭不動產相關必要資訊，未盡調查報告義務、忠實義務或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事。且原告於言詞辯論時自陳：(問：原告知道設立廠房需要臨8公尺以上之道路嗎？)在購買前並不知道，是申請被駁回後才知道。(問：在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有請建築師確認過系爭建物是否符合原告要求嗎？)可不可以做工廠登記部分沒有確認過。(問：既然如此，原告如何能確認所買標的物可否遷廠？) 當時是看到仲介公司廣告稱可以做廠登，與仲介公司交涉時也有明確告知要遷廠等語(見本院卷第236-237頁)；另參被告提出113年7月31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日錄音譯文內容(見本院卷第162頁)，簽約當日證人Ａ０２稱：「你上次要那個整份的圖面，我們王先生有去弄，你有拿去給建築師嗎？」、Ａ０１稱：「有，就是因為他看了有在講，它其實不能做到100平方公尺。」、Ａ０４稱：「它的廠登沒辦法到30坪。」、證人Ａ０２稱︰「他現在可以做到幾坪？」、Ａ０４稱：「24」、Ａ０１稱：「一定要做24以內，因為他路不到8米，所以我說這一直在變」、Ａ０４稱：「法規一直在變」、Ａ０１稱：「路寬不到八米也不能做。」、Ａ０４稱：「八米以下只有24坪」等語，足認原告公司法代與杜芸珊就系爭不動產所能辦理廠登之規模僅有24坪，路寬不到8米等情已知悉，卻仍與陳能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則原告就己身廠房之廠登要件已未清楚了解，則其委託被告代為居間時亦無可能將相關需求傳達予被告，自難期待被告負擔超越其居間專業，已達建築法規專業知識之注意義務。

 3、從而，被告吉好公司居間仲介系爭不動產出售之時，已盡其相關調查義務，難認有違反誠實信用方法之情事，亦不具備故意及過失等可歸責性，其基於居間契約而受有服務報酬，係有法律上之原因，則原告依據不當得利請求被告吉好公司返還服務報酬756,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3項、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444,625元及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吉好公司給付原告756,000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